
深圳市电力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评审——自评符合申报职称资格条件情况审核表

适用专业范围：电力工程电气、电力工程管理、电力工程土建

姓名 （请用正楷填写）

单位 （请用正楷填写）

自评符合申报专业情况

选择专业（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Ο 电力工程电气    Ο 电力工程管理    Ο 电力工程土建

自评符合申报类型条件情况

申报类型（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Ο 普通申报        Ο 转系列          Ο 转专业        Ο省外（中央单位）职称来深申报        Ο破格申报

自评符合学历资历条件情况

条款号

依据：（粤人社规【2019】60号）第三章五（一）

佐证材料清单（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Ο 具备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
Ο 不具备上述学历条件，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或具备上述学历条件，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
年。任现职期间，业绩显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一、二等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2)获国家或省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者(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获得有较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2项以上(第一发明人)。

自评符合工作能力（经历）条件情况

条款号

依据：（粤人社规【2019】60号）第三章五（二）

佐证材料清单（请在具备条件选项中打“√”）
具有全面系统的专业理论和实践功底，科研水平、学术造诣或科学实践能力强，全面掌握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发展动态，具有引领本专业科技发展前沿水
平的能力，取得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或在相关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推动了本专业发展；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能够主
持完成本专业领域重大项目，能够解决重大技术问题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发挥了较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具有指导高级工程师或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二项：                                                                                                    
Ο 作为本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国家或省(部)级重大工程项目，技术攻关项目或研究项目1项以上，或大型项目2项以上，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问
题，过程中运用了大量新理论、新技术或申请了专利，或所采取实施方案、技术路线有重大创新。
Ο 作为本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或新产品开发工作，解决了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难题，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Ο 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方面有突出贡献，发挥了较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Ο 在指导、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能够有效指导高级工程师或研究生的的工作和学习，具备组建和指挥跨单位团队的能力。

自评符合业绩成果条件情况

条款号

依据：（粤人社规【2019】60号）第三章五（三）

佐证材料清单（请在具备条件选项中打“√”）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Ο 国家级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Ο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一 、二等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Ο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三等奖或市(厅)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均排名前3)。
Ο 国家级工程类技术成果奖项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或省(部)级工程类技术成果奖项一、二等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Ο 作为本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的重大工程技术项目或研究成果，经同行专家鉴定或评价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Ο 作为本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的重大工程技术项目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取得了较显著的效益。
Ο 在承担科研项目或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取得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产生明显经济和社会效益，或获得有较大价值并取得显著效益的发明专利1项以上(第
一发明人)。
Ο 作为第一起草人负责1项以上国际或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2项以上行业标准或国家级团体标准、或4项以上地方标准或省级团体标准的制(修)定工
作，标准技术具有原创性，并负责其中主要技术内容的撰稿工作或实验验证工作，且该标准在相应范内得到实施应用。



自评符合学术（代表性）成果条件情况

条款号

依据：（粤人社规【2019】60号）第三章五（四）

佐证材料清单（请在具备条件选项中打“√”）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Ο 公开出版本专业相关专著1部(独著，不少于5万字)。
Ο 公开出版本专业相关专著1部(合著或合译)，以及在公开发行的省级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刊物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1篇以上(独撰或第一作者)。
Ο 在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刊物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2篇以上，或在公开发行的省级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刊物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3篇以上
(独撰或第一作者)。
Ο 在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学术刊物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1篇以上(独撰或第一作者)，以及获得本专业相关有较大价值的发明专利1项以
上(第一发明人)。

申报人承诺：本人已充分了解广东省深圳市2024年度职称评审的申报要求，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
质有效。本人对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授权及同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使用本人
的信息和资料，通过相关机构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本人已了解《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 (人社部令第40号)及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如有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申报职称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
、经济和法律责任。以上内容，郑重承诺!

申报人（签名）                                                       日期                          


